
始兴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关于《始兴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认定与管理办法，我局起草了《始兴县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

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27 日。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1. 书面反馈至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太平镇永安大

道 79 号文化馆一楼非遗办公室。

2. 电子邮箱：gdsx3336255@163.com

附件：始兴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

与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联系人：李素环，联系电话：3326852）

始兴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2022 年 10 月 13 日



始兴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认定与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保护和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和支持我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以下开展传承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

定与管理办法》《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始兴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以下简称“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指

已列入始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传承

人。

第三条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

管理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变、创新性发展。

第四条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

应当立足于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增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存续力，尊重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注重社区和

群体的认同感。

第五条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应当锤炼忠

诚、执着、朴实的品格，增强使命和担当意识，提高传承实



践能力，在开展传承、传播等活动时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

遵守社会公德，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民族观、文化

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得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

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六条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周期应当符合本县

实际，认定周期与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周期

一致，由县文化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七条认定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严格履行申报、推荐、审核、评审、公示、审

定、公布等程序。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个人或群体，可以申

请或推荐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一）长期从事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践，熟练掌

握其传承的始兴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知识和

核心技艺，且有能力、有意愿持续开展传承工作；

（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

较大影响；

（三）长期居住或工作在始兴县县级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所在地。

（四）在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具有核心、带

头、示范等重要作用，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五）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德艺双馨。

仅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人员

不得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



第九条申报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向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如实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姓名、民族、从业时间等基本情况；

（二）申请人的传承谱系或师承脉络、学习与实践经历；

（三）申请人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和核心技

艺、成就及相关的证明材料；

（四）申请人授徒传艺、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等情况；

（五）申请人持有该项目的相关实物、资料的情况；

（六）申请人志愿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履行

代表性传承人相关义务的声明；

（七）其他有助于说明申请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材

料。

第十条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由各乡镇、县直非遗

项目保护单位推荐。

申请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县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保护单位及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小组办公室

提出申请，按照规定程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推荐到县级

文化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县文化和主管部门应当对收到的申请材料

或推荐材料进行复核，符合要求的，进入评审程序，不符

合要求的，退回材料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县级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经专家评审小组成

员半数以上通过。评审委员会对初评人选进行审议，提出

始兴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人选。



第十三条县文化主管部门对评审委员会提出的县级

代表性传承人推荐人选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二十日。

第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县级代表性传承

人推荐人选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实名向

县文化主管部门提出。

第十五条县文化主管部门根据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审

议意见和公示结果，审定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报县政

府审定并予以公布。

第十六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小组办公室应当建

立县级代表性传承人档案，并及时更新相关信息。

档案内容主要包括传承人基本信息、参加学习培训、

开展传承活动、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情况等。

第十七条县级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开展传承活动，进行创造性实践；

（二）参加教育培训，学习新知识和技艺；

（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和交流；

（四）以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名义开展传授、展示技艺、

讲学以及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

（五）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意见、建议；

第十八条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二）妥善保存相关实物、资料；

（三）配合文化主管部门、项目保护单位及其他有关

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和推广等；



（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等活动；

（五）其他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义务。

第十九条县文化主管部门应定期对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进行评估，实施细则另行

制定。

评估结果作为继续享有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给予

资金政策扶持和奖励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县文化主管部门核实

后，报县政府取消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资格，并予以公布：

（一）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二）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格的；

（三）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累计两次评估不合格；

（四）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造成重大不

良社会影响的；

（五）自愿放弃或其他应当取消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资

格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县文化主管部门每年应当组织走访县级

代表性传承人，及时了解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

等动态情况。

第二十二条县级代表性传承人有罹患重大疾病、去世

等重大变故情况的，县非遗保护办公室应当及时跟踪、存

档并报告县文化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由始兴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

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

期 5 年。


	



